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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登記登記登記「「「「香港寬頻香港寬頻香港寬頻香港寬頻」」」」寬頻互聯網上網服務寬頻互聯網上網服務寬頻互聯網上網服務寬頻互聯網上網服務 ( ( ( (下稱下稱下稱下稱「「「「寬頻服務寬頻服務寬頻服務寬頻服務」」」」) ) ) ) 之附加條款及細則之附加條款及細則之附加條款及細則之附加條款及細則((((下稱下稱下稱下稱「「「「本附加條款及細則本附加條款及細則本附加條款及細則本附加條款及細則」」」」))))：：：：    

 
登記寬頻服務登記寬頻服務登記寬頻服務登記寬頻服務    

1. 本附加條款及細則受「香港寬頻」之一般條款及細則之約束(客戶可要求索取有關條款及細則之副本)。凡登記「香港寬頻」不時提供之寬頻服務之住宅客

戶(下稱「客戶」)同意其寬頻服務的登記及其持續登記寬頻服務將被視為同意遵守本附加條款及細則及「香港寬頻」之一般條款及細則及其不時生效之條
款及細則。 

2. 除非另有所指，本附加條款及細則用詞之含意與「香港寬頻」之一般條款及細則相同。 

3. 寬頻服務的申請須經「香港寬頻」考慮及接受才能被視為正式生效。 
4. 成功申請任何寬頻服務計劃(下稱「計劃」)之客戶，即可以有關之優惠使用寬頻服務。除非另有所指，「香港寬頻」保留權利隨時終止任何計劃及/或不時

更改任何月費及其所有適用條款，而「香港寬頻」會盡力於該終止或更改前的 30 天內或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客戶給予預先通知。 

5. 於一般情況下，「香港寬頻」將於收到客戶有關申請後 7 個工作天內處理有關計劃之登記。除「香港寬頻」同意外，任何計劃不可與其他「香港寬頻」不
時提供之計劃或優惠同時享用。 

更改至其他計劃更改至其他計劃更改至其他計劃更改至其他計劃 

6. 除非另有所指，客戶可於「香港寬頻」同意之情況下不時轉用其他計劃。於一般情況下，「香港寬頻」將於收到客戶有關申請後 7 個工作天內處理有關更
改計劃之登記，而有關登記之生效日期則以客戶成功登記該月之下一個月的一號開始計算。於「香港寬頻」接納有關登記後，客戶同意接受有關條款及

細則(包括不時生效之條款及細則)之約束。    

增值服務增值服務增值服務增值服務    
7. 客戶確認及同意寬頻服務之增值服務的提供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及受制於「香港寬頻」的酌情權。增值服務乃由「香港寬頻」及/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

供予客戶。客戶使用有關之增值服務時受有關增值服務的附加條款及細則及其不時刊出的修訂版本所約束。客戶同意遵守所有有關的條款及細則。    

56K56K56K56K 撥號互聯網上網服務撥號互聯網上網服務撥號互聯網上網服務撥號互聯網上網服務    
8. 於香港寬頻之絕對酌情權下, 客戶登記任何寬頻服務計劃將可同時享用 56 K 撥號互聯網上網服務(包括電郵服務及 10MB 免費儲存量服務), 惟任何額外

儲存費用為每 MB 港幣$20。56 K 撥號互聯網上網服務之上網服務費用為每小時港幣 $4, 每月收費上限為港幣$108, 而 PNETS 附加費將不包括在內。 假

若客戶選擇終止寬頻服務但仍繼續保留 56 K 撥號互聯網上網服務, 上述的服務費用及計算方式仍會維持及適用於有關客戶。    
寬頻服務計寬頻服務計寬頻服務計寬頻服務計劃的合約期劃的合約期劃的合約期劃的合約期    

9. 於寬頻服務計劃之合約期限屆滿後，所有優惠寬頻服務月費將恢復至其基本價格。 

10. 客戶只能於合約期限屆滿後更改至其他服務計劃，「香港寬頻」將收取港幣$50 或其不時訂定之手續費。 
11. 於終止寬頻服務後，客戶如欲重新安裝有關服務，「香港寬頻」將收取港幣$550 或其不時訂定之安裝費。 

寬頻服務的終止寬頻服務的終止寬頻服務的終止寬頻服務的終止    

12. 「香港寬頻」致力於客戶登記寬頻服務後的合理時間內提供寬頻服務予客戶。「香港寬頻」保留其所有權利及最終之決定權隨時終止客戶任何計劃之登記，
而「香港寬頻」會盡力於該終止或更改前的 30 天內或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客戶給予預先通知。若任何計劃之登記於任何情況下被終止，客

戶於有關計劃所享有之一切權利及優惠亦將一併取消。 

13. 如寬頻服務於合約期限內不論任何原因被終止，客戶須支付該有關計劃所訂定之算定損害賠償或合約期限剩餘月費予「香港寬頻」(如適用者)。 
14. 在本附加條款及細則第 28 條及任何合約期限的規限下，客戶如欲終止寬頻服務，必須給予一個月之預先書面通知(須用「香港寬頻」提供之指定取消表

格)予「香港寬頻」。所有由「香港寬頻」提供之器材(如適用者)亦必須於服務終止生效前交還至「香港寬頻」門市。如客戶要求「香港寬頻」提供上門服

務到有關處所收回器材，「香港寬頻」將盡可能於收到客戶書面通知後 2 星期內作有關之安排，並會向客戶收取港幣$300 或其不時訂定之上門回收器材
費。 

15. 寬頻服務之正式終止日期將於「香港寬頻」收到客戶一個月預先書面通知(須用「香港寬頻」提供之指定取消表格)的一個月後之翌日正式生效，惟所有由

「香港寬頻」提供之硬件及/或器材(如適用者)必須已交還或已全數支付有關費用予「香港寬頻」。「香港寬頻」將不會於寬頻服務正式終止時另發通知書。 
維修服務維修服務維修服務維修服務    

16. 就任何性質之上門服務或上門維修服務(若有關之錯誤/問題是由「香港寬頻」之系統或器材/配件所致則除外)，「香港寬頻」將收取港幣$300 或其不時訂

定之服務費。 
「「「「香港寬頻香港寬頻香港寬頻香港寬頻」」」」發出的通知發出的通知發出的通知發出的通知    

17. 「香港寬頻」將發放所有月結單予客戶指定之電郵地址。客戶如未能提供指定電郵地址予「香港寬頻」，「香港寬頻」將以郵寄方式發放月結單予客戶於

「香港寬頻」登記之通訊地址；或如客戶欲以郵寄方式收取月結單，「香港寬頻」將收取每月港幣 25 或其不時訂定之手續費。 
18. 客戶知悉及同意「香港寬頻」將不時透過客戶提供之指定電郵地址或通訊地址向客戶發出月結單及其他有關寬頻服務之函件，而該等月結單及函件將被

視作為正式通知。 

19. 客戶知悉及同意「香港寬頻」將不時透過郵遞或電郵方式向客戶發出有關「香港寬頻」及/或其他第三者提供之服務資訊及/或宣傳物品。客戶如不欲收取
任何有關資訊或物品則須通知「香港寬頻」，而「香港寬頻」將不會就是項要求收取任何費用。 

遵從遵從遵從遵從「「「「香港寬頻香港寬頻香港寬頻香港寬頻」」」」的指示的指示的指示的指示 

20. 客戶須遵從「香港寬頻」不時就有關處所或客戶管轄之任何地方內之儀器須進行之設定或改善工作指示或任何所需行動，藉以消除任何可能對「香港寬
頻」服務或其網絡構成之干擾、妨礙或損害。 

法律責任範圍法律責任範圍法律責任範圍法律責任範圍 

21. 客戶知悉及同意「香港寬頻」不會就以下事項承擔任何責任：(i)任何數據資料或於客戶電腦預先安裝之軟件及/或硬件之損失或損壞；(ii)任何由於客戶電
腦系統上出現之錯誤、干擾或受電腦病毒入侵而導致客戶或任何第三者蒙受之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收入、利潤或任何連帶的經濟損失或任何其他損失之索

償；及(iii)任何客戶電腦或其任何部份受到之干擾或停止運作之索償。 

使用的權限使用的權限使用的權限使用的權限    
22. 客戶不能以任何途徑利用寬頻服務運作任何伺服器類作業而向他人提供任何類型之服務。該等伺服器類作業包括但不限於運作 email server、webserver、ftp 

server, dhcp server、proxy、usenet news、multi-user interactive forums、irq 及/或 multi-user game host。 

23. 「香港寬頻」只會隨機分派一個公眾網絡位址予個別客戶，以供其連接至公眾互聯網。該等公眾網絡位址將會不時被更改，而客戶不可擅自透過任何其
他方式取得多於一個公眾網絡位址。 

24. 客戶不可將固定網絡位址的裝置連接予「香港寬頻」網絡。 

25. 客戶不可透過任何非正式系統(「香港寬頻」授權之登入程式除外)連接予「香港寬頻」網絡。 
26. 「香港寬頻」之寬頻服務可以 DOCSIS 寬頻調解器、以太網絡或任何其他技術提供予客戶。「香港寬頻」可能會將有關器材，包括但不限於寬頻調解器、

接收天線及/或其他配件(如適用者)租予寬頻服務之客戶。 

器材的租用器材的租用器材的租用器材的租用 
27. 「香港寬頻」將向客戶收取每月港幣$30 或其不時訂定之器材租用費，而有關器材於任何時候均屬「香港寬頻」之財產。 

28. 有關器材之租用期將於寬頻服務被終止時一併終止。「香港寬頻」保留權利在任何時候及不論任何原因的情況下終止客戶租用該器材之服務，而「香港寬

頻」會盡力於該終止或更改前的 30 天內或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客戶給予預先通知。 
29. 所有由「香港寬頻」提供之器材(如適用)須於服務終止生效後的 30 天內交還至「香港寬頻」之客戶服務中心。如客戶未能於有關限期或之前完成交還或

如有關器材或其任何部份有所遺失或損壞，「香港寬頻」將向客戶收取以下費用：i)港幣$1,280 作為寬頻調解器之費用、ii)港幣$2,000 作為接收天線及/或

其他配件(如適用者)之費用及/或 iii)其不時訂定之費用。「香港寬頻」將直接於客戶登記之信用卡戶口內扣除該費用(如適用者)，或於不須給予進一步通知
的情況下，將該費用視作為客戶須支付「香港寬頻」的債項。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30. 所有有關寬頻服務計劃之任何通知，「香港寬頻」會以其認為適當之合理形式通知客戶。 
31. 本附加條款及細則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及解釋。 

32. 凡提到任何性別將包括其他性別及中性；而當提到單數將包括複數，反之亦然。 

33. 「工作天」指任何星期一至五，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34. 如有任何與計劃有關之爭議，「香港寬頻」擁有最終之決定權。 

 


